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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社会团体管理若干规定 

（2002 年 1 月 21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135 号公布 自 2002 年 2 月 1 日

起施行） 

  

 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团体的行为，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管

理，促进社会团体的健康发展，为社会稳定、民族团结、科技

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，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

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社会团体活动以及对社会

团体进行行政管理，均须遵守本规定。 

 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团体管理工作的领

导，鼓励、扶持社会团体的发展，规范、引导社会团体的行

为。 

 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

机关，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，具有下列

职责： 

  （一）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的登记或者备

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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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对社会团体实施年度检查； 

  （三）对社会团体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其违法行为给予行政

处罚。 

 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授权的组织，作为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，在社会团体管理

方面，具有下列职责： 

  （一）负责社会团体筹备申请、成立登记、变更登记、注

销登记前的审查； 

  （二）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

策，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； 

  （三）领导监督社会团体思想政治工作、党的建设、人事

管理和财务管理工作； 

  （四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初审； 

  （五）审批和监督社会团体召开研讨会和对外交往等重大

活动； 

  （六）审查和监督社会团体接受境内外捐赠、资助等活

动； 

  （七）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

违法行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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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八）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； 

  （九）推荐社会团体秘书长以上领导成员的候选人； 

  （十）对社会团体创办实体进行审查。 

  第六条 业务主管单位履行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职责，不

得向社会团体收取费用，也不得利用社会团体为本单位或者他

人谋取利益。 

  第七条 社会团体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和使用会

费，但不得随意扩大收费范围，擅自提高会费标准和超过章程

规定的范围使用会费。 

  第八条 行政机关、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人民

团体的领导干部，不得担任社会团体秘书长以上领导职务。确

因特殊情况需要兼职的，必须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同意后，按

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审批机关审批。 

  第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为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创造条

件，提供便利，维护社会团体合法权益，不得擅自要求社会团

体提供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 

  第十条 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投资创办经营性实体，经营所

得必须用于社会团体的事业发展。 

  第十一条 业务主管单位在对社会团体实施监督管理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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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通知同级登记管理机关。 

  业务主管单位对于已经完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宗旨的社会

团体，应当及时向同级登记管理机关提出注销意见。 

  业务主管单位对于一年内未开展活动的社会团体，应当向

同级登记管理机关提出撤销意见。 

  第十二条 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为社会团

体法人组织，登记管理机关自核准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在公开发

行的报刊上予以公告。 

  第十三条 社会团体应当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

管单位的依法监督管理。经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，应当于每年

3 月 15 日至 5 月 31 日到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。 

  第十四条 社会团体必须遵守下列规定： 

  （一）不得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

或者出租、出借社会团体印章； 

  （二）不得超越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； 

  （三）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； 

  （四）不得擅自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； 

  （五）不得直接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； 

  （六）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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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、使用捐赠、资助； 

  （七）不得私分、挪用社会团体资产； 

  （八）不得拒绝接受监督检查； 

  （九）不得利用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力牟取利益。 

  第十五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业务主管单位履行社

会团体监督管理职责的指导，对其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应

当及时予以通报。 

  第十六条 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成立社会团体登记以及社会

团体的变更、注销、年度检查，均应在下列规定的期限内办理

完结。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予以登记或者通过年度检查；不符合

规定条件的，不予登记或者通过年度检查，说明理由，并书面

通知申请人： 

  （一）成立登记的，为 30 日； 

  （二）变更登记的，为 48 日； 

  （三）注销登记的，为 60 日； 

  （四）年度检查的，为 15 日。 

  第十七条 业务主管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，造成后果

的，视其情节，对直接责任人，登记管理机关可以建议其所在

单位、上级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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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之一的，由登记管理

机关给予警告，责令改正；可以限期停止活动，并可以责令撤

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撤销登记；构成犯

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

所得的，予以没收，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

者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 

  第十九条 未经批准，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，或者

未经登记，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，以及被撤销登记的

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予

以取缔，没收非法财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

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 

 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： 

  （一）认为符合规定条件，申请批准、登记或者年度检

查，而未予批准、登记或者通过年度检查的； 

  （二）登记机关办理批准、登记或者年度检查超过规定期

限的； 

  （三）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； 

  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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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诉讼的其他情形。 

 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于登记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，在法

定期限内，不申请复议、不起诉、又不履行的，作出处罚决定

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  第二十二条 登记管理机关的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，不按

规定的条件和期限实施登记，或者滥用职权，越权登记，以及

对登记的社会团体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管理不

力，对其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，由其所在单位、上级机关或者

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  第二十三条 对于在社会团体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

和个人，由同级人民政府、上级登记管理机关或者业务主管单

位给予表彰或奖励。 

 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